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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B_82_E7_8A_AC_E7_c36_326732.htm （2002年农业部发布

，2006年修订） 狂犬病(Rabies)是由弹状病毒科狂犬病毒属狂

犬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烈性传染病。我国将其列为二类动物

疫病。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灭狂犬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动物狂犬病的诊断、监测、疫情报

告、疫情处理、预防与控制。 本规范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一切从事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经营动物产品，以及

从事动物防疫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2、诊断 2.1流行特点 人和

温血动物对狂犬病毒都有易感性，犬科、猫科动物最易感。

发病动物和带毒动物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这些动物的唾

液中含有大量病毒。本病主要通过患病动物咬伤、抓伤而感

染，动物亦可通过皮肤或粘膜损伤处接触发病或带毒动物的

唾液感染。 本病的潜伏期一般为6个月，短的为10天，长的可

达一年以上。 2.2临床特征 特征为狂躁不安、意识紊乱，死亡

率可达100%。一般分为两种类型，即狂暴型和麻痹型。 2.2.1

犬 2.2.1.1狂暴型 可分为前驱期、兴奋期和麻痹期。 前驱期：

此期约为半天到两天。病犬精神沉郁，常躲在暗处，不愿和

人接近或不听呼唤，强迫牵引则咬畜主；食欲反常，喜吃异

物，喉头轻度麻痹，吞咽时颈部伸展；瞳孔散大，反射机能

亢进，轻度刺激即易兴奋，有时望空捕咬；性欲亢进，嗅舔

自己或其他犬的性器官，唾液分泌逐渐增多，后躯软弱。 兴

奋期：此期约2～4天。病犬高度兴奋，表现狂暴并常攻击人



、动物，狂暴发作往往和沉郁交替出现。病犬疲劳时卧地不

动，但不久又立起，表现一种特殊的斜视惶恐表情，当再次

受到外界刺激时，又出现一次新的发作。狂乱攻击，自咬四

肢、尾及阴部等。随病势发展，陷于意识障碍，反射紊乱，

狂咬；动物显著消瘦，吠声嘶哑，眼球凹陷，散瞳或缩瞳，

下颌麻痹，流涎和夹尾等。 麻痹期：约1～2天。麻痹急剧发

展，下颌下垂，舌脱出口外，流涎显著，不久后躯及四肢麻

痹，卧地不起，最后因呼吸中枢麻痹或衰竭而死。 整个病程

为6～8天，少数病例可延长到10天。 2.2.1.2麻痹型 该型兴奋

期很短或只有轻微兴奋表现即转入麻痹期。 表现喉头、下颌

、后躯麻痹、流涎、张口、吞咽困难和恐水等，经2～4天死

亡。 2.2.2猫 一般呈狂暴型，症状与犬相似，但病程较短，出

现症状后2～4天死亡。在发病时常蜷缩在阴暗处，受刺激后

攻击其他猫、动物和人。 2.2.3其他动物 牛、羊、猪、马等动

物发生狂犬病时，多表现为兴奋、性亢奋、流涎和具有攻击

性，最后麻痹衰竭致死。 2.3实验室诊断 实验室诊断可采用以

下方法。 2.3.1免疫荧光试验（见GB/T18639） 2.3.2小鼠和细

胞培养物感染试验（见GB/T18639） 2.3.3反转录-聚合酶链式

反应检测(RT-PCR)(见附件) 2.3.4内基氏小体（包涵体）检查

（见GB/T18639） 2.4结果判定 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

责动物狂犬病诊断结果的判定。 2.4.1被发病动物咬伤或符

合2.2特征的动物，判定为疑似患病动物。 2.4.2具有2.3.3

和2.3.4阳性结果之一的，判定为疑似患病动物。 2.4.3具

有2.3.1和2.3.2阳性结果之一的，判定为患病动物。 2.4.4符合

2.4.1，且具有2.3.3和2.3.4阳性结果之一的，判定为患病动物。

3、疫情报告 3.1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本病临床症状或检测



呈阳性结果的动物，应当立即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 3.2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并确认后，按《动

物疫情报告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上报。 4、疫情处理 4.1疑

似患病动物的处理 4.1.1发现有兴奋、狂暴、流涎、具有明显

攻击性等典型症状的犬，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扑杀。 4.1.2发

现有被患狂犬病动物咬伤的动物后，畜主应立即将其隔离，

限制其移动。 4.1.3对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诊断确认的疑似患病

动物，当地人民政府应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患病动物进行扑

杀和无害化处理，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做好技术指导，并按

规定采样、检测，进行确诊。 4.2确诊后疫情处理 确诊后，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以下规定划

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并向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通报

。当地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采取相应疫情处置措施。

4.2.1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的划分 4.2.1.1疫点 圈养动物，疫

点为患病动物所在的养殖场（户）；散养动物，疫点为患病

动物所在自然村（居民小区）；在流通环节，疫点为患病动

物所在的有关经营、暂时饲养或存放场所。 4.2.1.2疫区 疫点

边缘向外延伸3公里所在区域。疫区划分时注意考虑当地的饲

养环境和天然屏障（如河流、山脉等）。 4.2.1.3受威胁区 疫

区边缘向外延伸5公里所在区域。 4.2.2采取的措施 4.2.2.1疫点

处理措施扑杀患病动物和被患病动物咬伤的其他动物，并对

扑杀和发病死亡的动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所有犬、猫进行

一次狂犬病紧急强化免疫，并限制其流动；对污染的用具、

笼具、场所等全面消毒。 4.2.2.2疫区处理措施 对所有犬、猫

进行紧急强化免疫；对犬圈舍、用具等定期消毒；停止所有

犬、猫交易。发生重大狂犬病疫情时，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按照《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重大动物

疫情应急预案》的要求，对疫区进行封锁，限制犬类动物活

动，并采取相应的疫情扑灭措施。 4.2.2.3受威胁区处理措施

对未免疫犬、猫进行免疫；停止所有犬、猫交易。 4.2.2.4流

行病学调查及监测发生疫情后，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及时组

织流行病学调查和疫源追踪；每天对疫点内的易感动物进行

临床观察；对疫点内患病动物接触的易感动物进行一次抽样

检测。 4.2.3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的撤销 所有患病动物被扑

杀并做无害化处理后，对疫点内易感动物连续观察30天以上

，没有新发病例；疫情监测为阴性；按规定对疫点、疫区进

行了终末消毒。符合以上条件，由原划定机关撤销疫点、疫

区和受威胁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要继续对该地区进行定期

疫情监测。 5、预防与控制 5.1免疫接种 5.1.1犬的免疫对所有

犬实行强制性免疫。对幼犬按照疫苗使用说明书要求及时进

行初免，以后所有的犬每年用弱毒疫苗加强免疫一次。采用

其他疫苗免疫的，按疫苗说明书进行。 5.1.2其他动物的免疫

可根据当地疫情情况，根据需要进行免疫。 5.1.3所有的免疫

犬和其他免疫动物要按规定佩带免疫标识，并发放统一的免

疫证明，当地动物防疫监督部门要建立免疫档案。 5.2疫情监

测 每年对老疫区和其他重点区域的犬进行1～2次监测。采集

犬的新鲜唾液，用RT-PCR方法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为阳性时，再采样送指定实验室进行

复核确诊。 5.3检疫 在运输或出售犬、猫前，畜主应向动物防

疫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检疫合格的犬、

猫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在运输或出售犬时，犬应具有狂

犬病的免疫标识，畜主必须持有检疫合格证明。 犬、猫应从



非疫区引进。引进后，应至少隔离观察30天，期间发现异常

时，要及时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 5.4日常防疫 养犬

场要建立定期免疫、消毒、隔离等防疫制度；养犬、养猫户

要注意做好圈舍的清洁卫生、并定期进行消毒，按规定及时

进行狂犬病免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